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學生獎懲規定

106.08.29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

109.02.26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

第一條� 本規定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1條 、 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

意事項 丶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、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

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、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維織及運作辦法訂

定之。

第二條 本校學生之獎懲除依有關規定辦理外，悉依本規定辦理。

第三條� 學生之獎懲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，作為獎懲輕重之參考：

一 、 行為之動機與目的。

二 、 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零。

三、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

四丶學生之人格特質 丶 身心健康狀況丶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。

五 丶 學生之品行、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。

六、行為後之態度。

第四條 學生獎勵與懲罰措旄如下：

一 丶獎勵：分為嘉獎、小功、大功及其他獎勵。

二 丶 懲處：分為警告 、 小過、大過。

第五條 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外教育主管單位辦理之兢賽獎勵，由承辦單位或班

級導師依下列標準敘獎，同項比賽以最高名次敘獎：

一 參加校內重大兢賽表現優異者：

1. 第一名：記小功1次。

2. 第二名：記嘉獎2次。

3. 第三名：記嘉獎1次。

二． 參加臺北市區級兢賽表現優異者：

1. 第一名：記小功1次嘉獎1次。

2. 第二名：記小功1次。

3. 第三名：記嘉獎2次。

一 ． 參加臺北市（縣市區級）兢賽表現侵異者：

1. 第一名：記小功2次。

2. 第二名：記小功1次嘉獎1次。

3. 第三名：記小功1次。

4. 第四－入名或侵選（佳作）：記嘉獎2次。

四． 參加全國級兢賽表現侵異者：

1. 第一名：記大功1次。

2. 第二名：記小功2次嘉獎1次。

3. 第三名：記小功1次嘉獎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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